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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其余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行动 
 
 
 

  2010 年 6 月 21 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马来西亚总理拿督斯里穆罕默德·纳吉布阁下给秘书长的信(见

附件)。信中内容涉及以色列国防军最近无端袭击向加沙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的船

只事件。 

 请将该函及其附件作为联合国文件分发为荷。 

 

 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哈米顿·阿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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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6 月 21 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10 年 6 月 17 日马来西亚总理给秘书长的信 
 
 

 我写此信给你，是为了向你表达马来西亚深切关注以色列国防军最近在国际

水域无端袭击运载人道主义援助驶往加沙的船只的事件。这一暴力袭击造成手无

寸铁的无辜志愿者死伤，是完全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世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跟踪巴勒斯坦局势。国际社会中争取特别是在中东

建立一个植根于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的广大人民愈来愈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当务

之急是联合国毫不含糊地申明正义、人权和平等的最高原则。阁下强烈谴责以色

列对自由船队的攻击，让我感到鼓舞，马来西亚全力支持阁下的提议，即设立一

个以新西兰前总理杰弗里·帕尔默爵士为首并包括美国、土耳其和以色列代表的

国际委员会，以调查这一攻击。 

 阁下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谨请你亲自进行干预，

与联合国会员国和有关各方的领导人一起，要求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攻击无辜平

民的事件进行全面独立调查，并要求有关各方遵守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通过

的众多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1860(2009)号决议。 

 如果国际社会关于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攻击无辜平民的行为进

行符合国际标准的迅速、不偏不倚、可靠和透明调查的要求不能实现，马来西亚

希望请阁下敦促大会成员召开一次紧急特别会议，讨论以色列的攻击违反国际法

的问题。这一请求符合题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大会第 377(A)号决议。如果

不全面解除自 2007 年 6 月以来对加沙进行的不人道封锁，那么确实存在这样一

种危险，即当地可能发生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危及到数以千计的人的生命。紧

急特别会议还应迫使以色列立即解除对加沙的不人道封锁。大会可以通过紧急特

别会议，征求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攻击自由船队的合法性和法律后果提

供咨询意见。 

 马来西亚认为，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应尽一切努力，确保以色列的这

一单方面的侵略行为不会导致这一区域的冲突扩大。事实上，国际社会的广大人

民早就认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持久和平、和解和恢复关系，应建立在平

等和正义原则的基础上。我们现在促请阁下利用你的斡旋，确保联合国通过采取

坚定和坚决的行动，成为巴勒斯坦人权和正义的担保者和保护者。 

 希望你继续支持为中东问题寻找一个和平而持久的解决办法。 

 

 拿督斯里·穆罕默德·纳吉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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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 
 

 

  在马来西亚议会提出的动议，谴责以色列攻击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

物资的自由船队 

2010 年 6 月 7 日 

 

 根据议事规则第 27 条(3)，马来西亚议会众议院兹通过以下决议： 

 犹太复国主义军事政权按照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命令，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在国际水域无端向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前往加沙的自由船队发起

攻击，造成人道主义援助船队人员伤亡；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攻击人道主义援助船只，违反了国际法，包括人权法、国

际人道主义法和《联合国宪章》； 

 2010年6月1日在新加坡发表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外

交部长联合声明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其中严厉谴责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

行为； 

 马来西亚人民坚持这样一种立场，即：针对前往加沙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人

道主义援助船只过度使用武力是毫无道理的； 

 马来西亚人民对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未能对犹太复国主义政

权的这一暴行采取任何强有力行动深感沮丧。 

 因此，众议院决定作出以下决议： 

 ⑴ 强烈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军事政权按照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

命令，攻击前往加沙从事人道主义救援船只并造成平民伤亡； 

 ⑵ 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暴力攻击人道主义救援船只

的行为仅发表温和的声明，深表失望； 

 ⑶ 决定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公开谴责以色列，而不仅仅是发表温和的声

明； 

 ⑷ 决定马来西亚将与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

员国和其他想法相同的国家合作，以维护国际法原则，包括人权法、国际人道主

义法和《联合国宪章》，依照这些原则处理加沙人道主义危机； 

 ⑸ 敦促想法相同的国家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动议，要求把以色列犹太

复国主义军事政权攻击行为所造成的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 

 ⑹ 敦促想法相同的国家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征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

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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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⑺ 请土耳其国考虑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采取行动； 

 ⑻ 要求对犹太复国主义军事政权的攻击行为进行全面独立的调查，而不仅

仅是中立的调查； 

 ⑼ 完全支持国际社会、特别是人权理事会通过其 2010 年 6 月 2 日第 14/1

号决议提出的要求，即对这次攻击事件进行责任追究和全面独立调查； 

 ⑽ 要求以色列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860(2009)号决议，不阻碍向巴勒

斯坦人民、特别是向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⑾ 欢迎埃及国采取行动，无条件开放拉法边界，以确保无阻碍地运送人道

主义援助物资； 

 ⑿ 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加沙巴勒斯坦领土的国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不

被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威胁所恐吓和吓倒； 

 ⒀ 表示感谢约旦、土耳其、爱尔兰、菲律宾和其他国家参与努力确保被犹

太复国主义政权拘留的马来西亚国民获得释放； 

 ⒁ 敦促巴勒斯坦人民团结起来，捍卫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建立一个自由、

独立和享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⒂ 表示马来西亚人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享有主权的

巴勒斯坦国的事业。 

 


